
 

 

11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四等考試 

類 科：地政 

科 目：民法物權編概要  

甲、申論題部分： 
,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,於本試題上作答者,不予計分。 

 

,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一、因地政機關公務員甲之疏失，誤將屬於乙所有之 A 地登記為不知情之丙所有。嗣後，乙見到

丙占有使用 A 地，向地政機關查詢後，才知道此錯誤登記之情事。乙乃準備所有足資證明 A

地為其所有之文件向地政機關請求更正錯誤登記。試問： 

丙是否有權占有使用 A 地？(15 分) 

地政機關可否因乙提出之證明文件，即逕行更正該錯誤之登記，而將 A 地所有人變更為

乙？(10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物權之公示原則、公示原則之推定力 

物權通則／所有權／占有 

【擬答】 

丙有權占有使用 A地 

依民法第 952 條，善意占有人於推定其適法所有之權利範圍內，得為占有物之使用、收

益。又依民法第 943 條，占有人於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，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。再依民

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，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。 

本題因甲之疏失，將乙所有之 A 地登記於不知情之丙，則依上開規定，仍推定丙為土地

之所有權人，且丙本於所有人之地位於土地上行使所有權，亦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。又

丙係善意，則其於該推定範圍內，得就 A 地為使用、收益。 

地政機關得否逕行更正，應視該錯誤是否純屬甲之疏忽而定 

依土地法第 69 條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，於登記完畢後，發見登記錯誤，非以書面聲

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，不得更正。但登記錯誤或遺漏，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

忽，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，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。 

本題若該錯誤登記純屬甲之疏失，則於乙備妥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證明後，得由登記

機關逕行將 A 地所有權人更正為乙。但若非純屬甲之疏失，則須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

關查明核准後，始得更正。 



 

 

 

二、A 地登記為甲所有，甲死亡後由乙繼承，但乙遲未辦理繼承登記。嗣後，丙見 A 地閒置許久

無人使用，遂占用該地，並於其上建屋居住逾 20 年。 

試問:丙可否聲請登記為地上權人?(25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時效取得地上權 

所有權 

【擬答】 

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 

依民法第 769 條，以所有之意思，二十年間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

者，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。依同法第 772 條，前五條之規定，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

得，準用之。於已登記之不動產，亦同。 

是時效取得地上權，須 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、 二十年間和平、公然、繼續占有他人

之不動產，至於該不動產是否已經登記，則非所問。 

丙得否聲請登記為地上權人 

依民法第 944 條，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之意思，善意、和平、公然及無過失占有。經證

明前後兩時為占有者，推定前後兩時之間，繼續占有。 

本題丙見 A 地閒置許久而占用該地，並於其上建屋居住逾 20 年。由於其並非善意且無

過失，故乙得舉證推翻該項推定。然若丙欲時效取得地上權，由於本條推定丙係以「所

有」之意思占有 A 地，故丙須舉證證明自己有「行使地上權」之意思，始能主張時效取

得地上權。 

再者，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法律效果，係取得登記請求權，若丙符合上開要件，得單獨向

地政機關請求為時效取得地上權之登記，於登記完畢後，始確定取得地上權。 



 

 

 

三、甲將自有之 A 地設定地上權於乙，供其建造 B 屋，乙遷入 B 屋居住後，發現 A 地為袋地，

如未經過丙所有之土地，無法通行至公路。試問:乙得否通行丙之土地到達公路?(25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袋地通行權 

所有權 

【擬答】 

袋地通行權之要件 

民法第 787 條第 1、2 項規定，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，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時，除

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，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。前項情形，有

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，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；對於通行地

因此所受之損害，並應支付償金。又依民法第 800 條之 1，第七百七十四條至前條規定，

於地上權人準用之。 

是於 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、 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、 非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

所致時，縱使係土地地上權人，亦得就周圍地行使袋地通行權，但應支付償金於鄰地所

有人。 

乙得行使袋地通行權以通行丙之土地達到公路 

本題中，乙係 A 地之地上權人，A 地為袋地，且未經丙之土地，無法通行至公路。倘該袋

地之形成並非甲之任意行為所致，則乙得對丙主張袋地通行權，通行丙之土地達到公路。

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，且應支付償金於丙。 



 

 

 

四、甲為便於從自有之 A 地通行到公路，於相鄰之乙所有之 B 地上設定不動產役權後，將 A 地

設定抵押權於丙，向其借貸 1 千萬元。抵押權設定後，甲於 A 地上建造 C 屋。試問:丙實行

抵押權時，其得聲請拍賣之標的物為何?(25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(最多五顆星) 

《破題關鍵》： 抵押權之標的／併付拍賣 

抵押權 

【擬答】 

抵押權之效力及於該不動產役權 

民法第 862 條第 1 項，抵押權之效力，及於抵押物之從物與從權利。所謂從權利，係指

與抵押物相關之權利。例如基於抵押物之利用所設定之不動產役權等是。 

本題甲為使 A 地便於通行至公路，於 B 地上設定有不動產役權，該不動產役權即 A 地之

從權利。甲將 A 地設定抵押權於丙，該抵押權之效力及於該不動產役權。故丙於實行抵

押權時，除拍賣 A 地外，亦得拍賣該不動產役權。 

丙亦得將 C屋併付拍賣 

民法第 877 條第 1 項，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，在抵押之土地上營造建築物者，抵

押權人於必要時，得於強制執行程序中聲請法院將其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。但對於建

築物之價金，無優先受清償之權。 

本題甲先將 A 地設定抵押權於丙，再於土地上建造 C 屋，倘 C 屋之存在影響 A 地之拍

賣價格，導致丙實行抵押權受影響，則丙於強制執行程序中，亦得聲請執行法院將 C 屋

併付拍賣，以保護丙之利益。 


